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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发布文物保护

管理暂行条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，各部、各委员会，国

务院各办公室、各直属机构，中国科学院g

"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"，已经一九六0年十一月

十七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105 次会议通过，现在发给你

们，希遵照执行。

一九六-年三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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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的代表性实物。

第三条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文物较多的专区、县、

市应当设立保护管理文物的专门机构，负责本

地区内文物保护管理、调查研究、宣传、搜集、

发掘等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必须进行经常的文物调查工

作，并且应当陆续选择重要的革命遗址、纪念

建筑物、古建筑、石窟寺、石刻、古文化遗址、

古墓葬等，根据它们的价值大小，按照下列程

序确定为县(市)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(自

治区、直辖市)级文物保护单位z

(一)县(市)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由县、市文

化行政部门报县、市人民委员会核定公

布，并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委员

会备案;

(二)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〉级文物保护单

位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」辖市文化行政部

门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λ民委员会核

定公布，并报国务院备案。

文化音{I应当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级文

物保护单位中，选择具有重大历史、艺术、科

学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，分批报国务院核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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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

第九条

第十条

级别，同各该级人民委员会协商，并且必须在

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才能动工。;意见有分歧的时

候，由人民委员会报请上级决定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或者迁移，

应当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报国务

院决定。

在逃行大规模的工业、农业、水利、交通、国

防、城市建设等工程的时候，建设部门应当事

先会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在工

程范围内进行文物的勘探工作，对于勘探中发

现的文物，应当共同商订具体的保护或处理办

法。 i旦有特别重要的发现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报文化部处理。

在进行一般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，如

果发现文物，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部

门， J也有重要发现的时候，当地文化行政部门

应当及时报请上级文化行政部门处理。

凡因建设工程关系而进行的文物勘探、发掘、

拆除J 迁移等工作，应当纳入建设工程计划，

所需的经费和劳动力，由建设部门分别列入预

算和劳动计划。

各文物管理机构、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等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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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

第十四条

第十五条

游览场所外，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，应当由主

管的文化行政部门报人民委员会批准。使用单

位要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，并且负责保

证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。

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商业的管

理，并且经常注意调查和搜集散存在当地的文

物。

废旧物资回收及使用部门应当与各地文化

行政部门共同负责拣选掺杂在废旧物资中的文

物，并注意加以保护。

一切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重要文物，

除国务院批准运往国外展览、交换以外，一律

禁止出口。报运出口的文物，必须由海关会同

文化行政部门进行鉴定。运出地点以指定口岸

为限。经鉴定不能出口的文物，国家在必要的

时候可以征购。经查明确系企图资运出口的文

物，应予没l段。

对于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献重要文物的单

位或人员，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

励。对于破坏、损毁、资窃文物和资运文物出

口的分子，应当按照情节轻重给予应得的处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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